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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2021_2022__E5_8E_A6_E

9_97_A8_E5_87_BA_E5_c41_63202.htm 厦门市政府日前公布了

《厦门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这一将于今年９月１日起施行的政府规章明确规定：住宅区

内道路以及其它空置场地建不建停车场由业主大会决定，其

收益归住宅区全体业主所有，其中收益的７０％缴入专项维

修资金。记者今天从厦门市建设与管理局了解到，广大市民

对这一规定纷纷叫好，普遍认为该规定维护了业主的合法权

益，有利于规范住宅区公共部位停车场的设置和管理。 住宅

区公共部位该不该设置停车场？收益该归谁？这些问题在许

多城市引发了诸多纠纷。厦门市建设与管理局房地产与物业

管理处副处长邱永聪说，住宅区公共部位停车场的经营管理

问题占到了所有物业管理投诉的３０％以上。过去由于缺乏

具体明确的规章规定，政府管理部门也很难处理，现在有了

具体可操作的规章就好办了。 新公布的《办法》第二十四条

规定：住宅区内规划建设的停车场不能满足停车需要时，经

住宅区业主大会决定，可将住宅区内道路以及其它空置场地

设置为停车场。第二十六条规定：住宅区停车场的经营管理

，由建设单位、业主委员会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与物业管理

单位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第二十七条规定：住宅区内权

属属业主共有的停车场，其收益归住宅区全体业主所有，其

中收益的７０％缴入专项维修资金。 “制定上述规章有充分

的依据。” 《办法》起草者之一、厦门市建设与管理局政策

法规处处长魏晓荣说，我国《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规



定：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应当在

征得相关业主、业主大会、物业管理企业的同意后，按照规

定办理有关手续。业主所得收益应当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

资金，也可以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他说，这些规章的

制定实施，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精神。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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